
湛府办函〔2022〕86 号

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同意建立
湛江市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

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的函

市交通运输局：

《关于建立湛江市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门间联席会议

制度的请示》（湛交报〔2022〕399 号）收悉。市人民政府同意建

立湛江市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。联席会

议不纳入市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，不刻制印章，不正式行文。请

按照国家、省和市有关文件精神认真组织开展工作。

附件：湛江市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

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9 月 27 日

湛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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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湛江市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
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

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等八部委办公厅《关于加强网络预约出

租汽车行业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联合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交办

运〔2022〕6 号）文件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监管，

形成工作合力，促进行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，现建立市交通运输新

业态协同监管部门间联席会议（以下简称联席会议）制度。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要职责

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

发展的决策部署和市委、市政府有关工作要求，统筹推进交通运输

新业态发展；研究规范交通运输新业态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，建立

健全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，加强舆论引导和形势研判，提高行业治

理和应急处置能力，促进行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；协调处理交通运

输新业态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和重大问题；督促指导各县（市、

区）、各有关部门落实交通运输新业态监管职责；完成市委、市政

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成员单位

联席会议由市委网信办、市发展改革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中国人民银行湛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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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中心支行、市税务局、市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等单位组成，市交

通运输局为牵头单位。联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增加成员单位。

联席会议由市交通运输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召集人，其他成员

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成员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交通运输局（市

道路运输事务中心），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，分管负责同志兼任

办公室主任。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提

出，联席会议确定。联席会议设联络员，由各成员单位有关科室负

责同志担任。

三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，由召集人主持

或召集人委托其他成员主持。成员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向联席会议

办公室提出召开会议的建议。专题研究特定事项时，可邀请其他相

关部门和专家参与。

（二）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并印发实

施，重大事项及时向市委、市政府报告。

（三）根据工作需要，不定期召开联络员会议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各成员要按照职责分工，主动研究规范交通运输新业态发展的

重要问题，制订相关配套政策措施，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

任务和议定事项，加强沟通，密切协作，形成合力，积极营造有利

于交通运输新业态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加强对

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的跟踪、督促和落实，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情

况。



湛江市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
门间联席会议成员名单

召集人： 陈再东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

成 员： 曾逗逗 市发展改革局副局长

张 荣 市税务局副局长

吴增敏 市市场监管局二级调研员

谢先奇 市公安局大队长

周少青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四级调研员

叶池莲 中国人民银行湛江市中心支行副行长

张时见 市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（联通公司）副主任

莫奇辉 市委网信办四级主任科员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委有关部委办，市人大常委会

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，驻湛有关部队，市中级

法院，市检察院，中央、省驻湛有关单位。


	



